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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依据战略发展规划，

为满足产品研发和建设装配测试中心的需要，保障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拟向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购置位于北京

市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4 号楼 2 层 201、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4

号楼 3 层 301、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5 号楼 3 层 301 的三处场地（以下

简称“交易标的”），建筑面积合计 3,015.56 平方米，拟成交金额人民币（含税价）

78,404,560.00 元（实际支付金额及建筑面积以最终签订的交易合同为准）。购置

标的资金来源于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超出募投项目规划使用面积 2,692 平方米

部分将以公司自有资金购买。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试行）》第八条的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购买的资产用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的实施，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VOCs 在线监测系统及核心传感器装配测试

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组装、测试、仓储及办公，“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研发办

公和实验室建设，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不纳入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购买资产暨

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注册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春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创业空间服务；投资咨询；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

出租办公用房；商品房销售；可视化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技术服务；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大型活动组织策划；园林绿化；房地产开发。（“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https://www.qcc.com/firm/gd58097e2da8e63af0e0a6636b569e9f.html


注册资本：550,000,000 元 

实缴资本：550,000,000 元 

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10 月 31 日/2021 年 1-10 月）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2,256,374,129.15 707,318,564.81 23,944,274.88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北京市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4 号楼 2 层 201、门头沟

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4 号楼 3 层 301、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5 号楼 3 层

301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门头沟区  

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非现金资产的披露  

交易标的为对方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

号为：京门国用(2013 出)第 00063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6,580.03 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科教用地，土地使用年限自 2007 年 05 月 17 日至 2057 年 05 月 16 日止。

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的商品房项目核准名称为新华阳光大厦，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号为 2011 规(门)建字 0023 号，现已通过规划验收并完成了竣工验收。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资产已由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

龙公司”）因经营需要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门头沟支行（以下

简称“工行门头沟支行”），目前石龙公司已取得工行门头沟支行审贷会批准后出

具的《银行同意抵押房屋对外销售及办理网签的声明》。石龙公司出具《关于抵

押房产解除抵押的承诺》，为确保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且无任何产权瑕疵或产权负

担，石龙公司将与恒合股份就房产买卖进行网签，在恒合股份向石龙公司支付网



签合同约定的 80%的商品房购房款（含增值税）后，石龙公司在 5 个工作日内向

工行门头沟支行足额偿还拟解押房产对应贷款。拟解押房产对应贷款偿还完毕后

20 个工作日内，石龙公司与工行门头沟支行人员携全部必要文件材料，共同到

门头沟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办理房产解押事宜。若未在上述时限内办理完毕房

产解押手续的，石龙公司应向恒合股份支付已支付购房款总额 10%的违约金。 

除此之外，上述交易资产没有质押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情况，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参考标的资产所在地区周边楼宇市场价格，经双方共同协商 

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北京市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4 号楼 2 层 201、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4 号楼 3 层 301、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5 号楼 3 层 301 的三处场

地建筑面积合计 3,015.56 平方米，总价款（含税价）78,404,560.00 元。 

    本次交易的协议尚未最终签署，具体内容以后续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买

卖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等为准。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交付时间及过户时间以最终签订的协议约定为准。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主要用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募投项

目“VOCs 在线监测系统及核心传感器装配测试中心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的建设，有助于公司改善办公环境，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提高管理

和沟通效率，增强业务拓展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本次交易符



合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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